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

药学院、中药学院、食品学院、经管学院、洞井学院：
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等部门工作安排，临近国庆，为进一步规范2020届毕业生实习工作，特通知提醒如下：
    一、落实实习组织提质量
    二级学院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，提高站位，增强直接管理毕业生实习工作的主人翁意识，落实各项工作要求，提升实习就业服务水平和质量。
    二、加强过程管理保安全
    临近国庆，部分实习企业有放假安排，各专业班级辅导员、实习指导老师应加强与实习生沟通和联系，确保实习生假期人身和财产安全。尤其是国庆期间需要上班的零售终端实习生，应积极做好他们的思想引导和疏通工作，确保实习任务的完成、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    三、强化应急管理促维稳
    各二级学院要建立针对实习舆情风险的处置预案，设置投诉电话等畅通反映不规范实习的渠道，妥善核实、处理违规实习行为，确保安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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